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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男子冒充警察实施连环诈骗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

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事 故收征 他享受过福利分房且户籍在册，为何仍获征收补偿？

八年室友一朝反目对簿公堂
一起校园纠纷引发行政诉讼，法院审慎考量定纷止争

连老婆都是骗来的， 年骗近  人共计逾   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黄诗原 记者 江跃中）

本是8年同窗室友，没想到毕业前夕却因一起

纠纷，造成两人一朝反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矛盾引发了二人最终对簿公堂？法院是如何

综合考量学生群体特殊性，实现争议实质性

解决？

醉酒损坏书桌抽屉
张某和李某同在某大学医学院本硕连

读，毕业前夕，李某醉酒回到寝室后，睡倒在

张某的沙发椅上，之后起身时又拉倒了张某

的书桌，导致其堆放在书桌上的个人物品散

落在地上。

凌晨时分，该寝室另外一位室友回到寝

室，看见散落在地的物品，就拍照发给了张

某。次日，李某酒醒后，主动将张某物品收拾

归位，并联系学校物业，将损坏的书桌抽屉修

理好。

后张某分别两次回到寝室拍照取证，并

向辅导员反映，要求学校对李某进行处理。

随后，李某在班级微信群内发表书面检讨，学

工组针对李某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决定给

予李某全校通报批评，取消本学年评奖评优

资格的惩罚。但张某认为学院给予的处罚过

轻，遂于一个多月后向某公安分局报案，称李

某故意毁坏其个人财物。

否认具有主观故意
某公安分局调查后认定，无证据证明李

某有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的行为，不能认定违

法事实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决定不予处

罚。张某不服，向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市

公安局经审查，维持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张

某仍不服，遂向上铁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

予以撤销上述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

决定，原告认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导致其物

品损失无法得到弥补，遂一并请求判令被告

某公安分局予以赔偿第三人李某造成的原告

物品损失人民币800元。

法院审理认为，自原告知晓张某行为后直

至报案，距事发已过一个月，寝室楼道监控无法

调取，不归责于被告某公安分局。事发当晚原

告放在寝室的个人物品，因外力掉落致部分

损坏系客观事实，李某承认系其造成，否认有

主观故意。据被告某公安分局调查询问，三名

在场证人表示，未亲眼见到李某实施损坏原告

物品的行为，某公安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

并无不当。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原告提出

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依法判决驳回张某全部诉讼请求。

公房征收补偿纠纷中，一般来讲，

只要享受过公房福利的在册户籍人

员，是不能再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的，

但是由于公房征收补偿案件的具体

案情千差万别，享受过公房福利的

户籍在册人员未必一定不能获得征

收补偿利益。陈先生是曾享受过福

利分房的户籍在册人员，但在公房征

收补偿诉讼中就获得了征收补偿利

益，从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裁判案例

看，公房同住人认定不是那么简单。

陈先生和陈某为同胞兄弟。陈家

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

房屋），陈先生和陈某兄弟二人均在系

争房屋出生长大。房屋原承租人为陈

父，1994年去世后，系争房屋承租人变

更为陈母。1983年陈先生和杨女士

结婚，1986年陈先生的单位为其分

配了一套使用面积为34.5平方米的公

房，房屋受配人为陈先生夫妇。分配

公房后，陈先生从系争房屋搬出，户口

也从系争房屋迁出。1985年陈某和

梅女士结婚，1988年陈某的单位为其

分配了一套使用面积为30平方米的

公房，房屋原始受配人为陈某夫妇，

分房时陈某夫妇的户口从系争房屋

迁出。2001年4月，陈先生和陈某的

户口同时迁回系争房屋，2004年5月

陈母去世后，系争房屋一直空关。

2007年经兄弟俩协商一致，系争房

屋承租人变更为陈某。2008年系争房

屋被陈某出租，租金由陈先生和陈某

二人分享，一直到系争房屋被征收。

2022年5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同年6月2日，陈某作为房

屋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该户选择货币化安置，拟获

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620万余元。

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陈先生和陈某

二人的户口。陈先生找到陈某协商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竟遭陈某拒

绝。原来陈某经咨询多位法律人士得

知，自己是系争房屋承租人，虽享受

过福利分房，但仍可凭房屋承租人身

份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但陈先生

作为户籍在册人员已享受过福利分

房，不能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陈先

生无权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陈

某无论如何不愿和哥哥分享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经多轮协商，陈某只愿

给陈先生10万元，再也不肯让步。

陈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根据上海法

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最新司法裁判口

径，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

陈先生和陈某之间分配。首先，承租

人变更时，陈先生和陈某户口均在系

争房屋，二人均享受过福利分房。陈

某承租人地位的取得显然是陈先生

让渡的结果，若非陈先生让渡，陈某

是不可能变为房屋承租人的，没有承

租人地位的陈某因享受过福利分房

而无权分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

益。其次，陈某和陈先生和原承租

人的关系地位相同，陈某对系争房屋

无特殊贡献，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全部归属于陈某明显违背公平原则。

后陈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院认为被告陈

某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变更承租人

时陈先生户口在册，若非陈先生让

渡，陈某并不比陈先生的地位优越，

系争房屋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

被告陈某显然有失公允，故法院酌

情判决原告陈先生获得300万元，

其余320万余元归被告陈某所有。

本报讯（通讯员 朱珠 记者 孙云）6年

时间里，冒充“国安民警”实施连环诈骗，甚

至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放过，陆续通过亲戚

朋友发展客户，骗取近60名受害者的“落户

办理费”“买路费”“加急金”“资料费”等各种

费用，总计480余万元——男子徐某的“胃

口”实在太大！近日，徐某诈骗案发被捕，杨

浦区检察院已以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市民沈先生与徐某相识于多年前，2015

年还与身着警服的徐某一起吃过饭。当时，

徐某称自己刚从安全部门下班，没来得及脱

下制服换回便装，沈先生等都对徐某身份深

信不疑。2018年，徐某联系沈先生，声称自

己有路子，问其身边朋友有无办理落户上海

的需求。经过一番商量，两人约定由沈先生

介绍的“客户”每笔收取5万元“落户办理

费”，若有加急情况，费用另算。之后，沈先

生为徐某不断物色“客户”，截至2023年初，

沈先生共为徐某介绍42人，徐某共计收取

“落户办理费”260余万元。

与此同时，徐某以“国安民警”身份与市

民王女士相亲并恋爱结婚。2021年初，徐某

告诉王女士，自己有渠道可以“搞定”积分落

户，让王女士向朋友打听是否有人需要办理

上海户口。王女士早就跟朋友说过丈夫在

安全部门工作，因此，当王女士说徐某有关

系办理时，大家也都信以为真。截至案发，

已有三人通过王女士委托徐某办理落户，不

仅填写了所谓的材料，还给了徐某“落户办

理费”共计60万元。

然而，这些只不过都是徐某的谎言。由

于收了钱迟迟无法兑现承诺，受骗人报警

后，徐某被抓捕归案。到案后，徐某供述称，

他从2015年开始对外宣称自己为安全部门

民警，还购入警服、警用物品等装备，取得了

妻子和身边朋友的信任。自2017年开始，徐

某利用虚假身份，谎称自己有能力办户口，

陆续通过家人朋友介绍，成功骗取近60人

“落户办理费”共计480余万元。此外，徐某

还以有高额投资项目等理由，骗取多人共计

100余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通过假冒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身份，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同时构

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应依照处罚较重的

诈骗罪定罪处罚。日前，杨浦区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依法对徐某提起公诉。

本报讯（通讯员 柏丽隽 记者 郭剑烽）
师徒二人为送外卖相约去偷电动车，徒弟被

抓后师父因心系徒弟安危只身来到派出所打

探消息，结果被民警当场识破。日前，宝山公

安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快速侦破了一起电动

自行车盗窃案件。

6月5日，市民顾先生来到大华新村派出

所报案求助，称其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并且

已上锁的电动车不见了。民警接报后立即开

展调查，通过调阅小区公共视频发现，6月1

日下午，2名男子在地下车库徘徊逗留片刻

后，一人推着顾先生的电动车，另一人扶着电

动车离开停车库。民警随即循线追踪迅速锁

定嫌疑男子彭某，并在彭某租住的小区门口

将其抓获。彭某对偷窃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同时交代了与其共同作案的正是他的师

父徐某。正当民警准备组织警力抓捕徐某

时，治安窗口的民警敏锐地发现，此时正在治

安大厅来回徘徊的男子竟然就是徐某。徐某

到案后交代，因为担心徒弟的情况，所以来到

派出所想向窗口民警打探消息。徐某称，徒

弟彭某几天前来上海投靠他，想跟着他一起

送外卖，但是苦于没有交通工具，于是他便带

着徒弟来到小区地下车库选中了一辆积灰的

电动车，并用砖头将前轮上的U形锁砸开后

将车偷走。

目前，徐某、彭某因盗窃的违法行为已被

警方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

电动自行车被盗的案件中，不少车辆长

期停放在偏僻或者无人看管的地方。停放电

动车时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场所，选用合适

的防盗锁和报警装置，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

之机。

本报讯（通讯员 陈

勇 记者 孙云）近日，公交

车司机焦师傅来到徐汇交

警支队送上锦旗，感谢辅

警协助民警迅速侦破一起

电动车逃逸并造成公交车

客伤的交通事故。

近日，焦师傅驾驶一

辆873路公交车行驶至龙

吴路华泾路段时，突遇一

辆外卖电动车急速横穿

马路。焦师傅赶紧急刹

车，导致车上三名乘客不

同程度受伤。焦师傅立

即询问伤者情况，并准备

下车和骑手理论，谁知电

动车驾驶员竟趁乱逃离现

场。焦师傅马上拨打110

报警，并求助120到场实

施救援。

接报后，徐汇交警支

队事故审理大队迅速组

织警力开展调查。勤务

辅警一边协助民警向公

交车驾驶员了解发生事

故的具体情况及细节，一

边通过调阅公交车行车记

录仪，查明肇事者基本衣

着体貌特征。

根据线索，辅警配合民警一起走访事发

地周边寻找目击证人，均未取得有效线索。

当侦查工作一筹莫展时，他提出了逆向侦查

方式，既然查不到发生事故后的肇事者路径，

那么就看发生事故前肇事者是从哪来的。有

了思路后，他协助民警通过调阅周边小区、物

业、商铺的公共视频，逐步追踪到肇事者居住

的小区，并在车棚内发现疑似车辆，通过比对

车辆号牌，迅速锁定了肇事者刘某并将其抓

获。经过民警的法制教育，刘某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并愿意承担事故后续赔偿责任。

师徒俩为送外卖相约偷电动车
徒弟被抓师父探消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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